RT3/

)

v

AR

r 2550

R

t

A=

115#& &

7R

A

=4

Ff
B I/F“ 5} A

iy

&/

=

A
¢

N—

L e

o/

o/
e

X
¢

NN—
4R
At

\p_.P

N—

A

¥
2 I,Fl ‘}g A

1H

o/
S
o
Nl
sk
4R
Y \

"

A
A

—

H

T N
E:’PI,FI"}TEA

P
1P

o/
43/
X
‘v

N

sk
4R
¥R
&,
N
2



2

E2)

1H

m,\

mM\

m,\

mM\

m_,\



= T ARIEA X idak

1 S

THREL LR (AR PERERPF LD
E TR A L

712 &

T HE A EBCFAFERFF AP

2 T_RIZ A MR

1 S

B
~zh
T
>~
o}
Wy
XN
oy
ht
w
)
o=
3
~=
Pl
2
|

E T NIE A FREB L
A

B
~ThH
i
>~
=)
In%
=

B
R
3K

o
e

"
<
=
|
N
Al

PRGBS R R R B RG G BE e A e
A o Mt e
A <

—_—

??#%ﬁ&#ﬁﬁﬁﬁa%w%—\:%ﬁ%%ﬁﬁﬁéﬁﬁ

- CRFEBASLARELE S FRT ARNFRAZMAR
LR ZFT A A b i o fg_.,ﬁ;zngj?;%



I

ﬁ%§i§%47§ifif”Biﬁﬁé%%mﬁ’%
1«”‘“\”?ﬁié\f/’vﬁ"*’*lpzi“”ﬁuﬁi\‘ T_ts 0 17
Z_ FEH F1230EHRT_0 'LF;’HF&;E‘J';%-%‘%&}%
EWEFEEBRTEFLASFERAE PR RATE
Bl (AL R EG]) $1285 % 19F 16%

RGP o X BRI ERALAEZFEL

4
PIF 128101817 4p £ @ 2 2202

S . .
F o MY E I A 2 B R G166 $ 55T ~ $63T 2
R ?;‘éizﬁ»?ﬁizrmé\ » BFE AR A MR S
AFEHILA > AN FEARR ML AR BEFERT ARG
BA2ZMAR > Zip @&;g i e A ez 2o (G iR
2 %
A

fie 2
B ) o @ PRILIE 4r
P2 AEY AR AR AR G EREBET

ﬁa
d P%pfm§ﬁ$5£ﬁ°
Sho G BHFEER S B AR AR4E9 247
1
=

N~

v 44?)*2‘./}4 B F #0653 L p 114#97 24p T 4=
e EAER > TS AR ELY 9p 1 114E R 7 G G F
F ORI U E AR B B XA L4 AR 0]
#1270 2114 # 87 AR P~dovit & - hwrw?kégi% iy
AP (THBG AR BRAH A LT R
Bo A it it R 3531, 00977 A et ft R 4
ERE 1144111” I1p & f*be > &7 @ Far4 W )3'!1\?“ % =
o R G TAEREE (A EF3E) » AFA N 4
2GR BT AREREAZMAE P
B FEGFI28EFIIE ~ F2IH AT ELE a0 2G4
PR & o D BELP  RRE Y TGF T REE R K T
ﬁﬁ‘éiéév&\ﬁa’i'@?‘*ij}gzifﬂiécg\ﬁov FE AR

e s

3 6 G0N 11HE % 158 ~ 12865 ¥ 158 ~ %298 ~ $166% ¥

/

-
-\
D

|

4

= A B 115 = 4 ’ 21 2
EN



4o A PR~ $

TR e aEE10p p oo F ke Madk I P
=

» FHR L T ATE L, 500~ o
v = EY E3] 115 & 4 3 21
=S ﬁﬂ#&iiﬁ]‘
A —
SEBPERY | AEP~ A4 B x p e A ¥ AR Aotk B AR
(374 %) (374 %) (374 %) |= » e & 3
o BV ORI
bo A fie A A
(374 %)
111 # 12|50, 000~ 4 E% 120,300% 29,700~ |531, 009~
19p (%$%39-45 | (%%34-35%)
)
112 669, 000 =~ D112 4 75 % : 243,600~ [306, 088~
(% %10-14 @a‘ri@ui?’ L Sl
) D 119,312 % (34
4o id & 3F 119,330 ~ 4R
%)
(% %34-35F )
1134 655, 319~ D113+ 4 i& % : 243,600~ [58,562~
(£%15-18 |Qir 3tk % 2 wH & &1l
34F ) 41103, 157~
@113£87 15p tFBipsf &
EA MG UL A25F A
(% %28-29-34-35F )
114 17 |204, 500~ D114#17 210 275 % © 463, 702~
6p (5 %19F) 203, 000 =~
114# 4 |55, 000~ @114&17 210* o3 iF 5
22 1 ($%20F) | * WEBAAL 68,798
11447 257,500~ ’2“%4_35?)
24 p (%%521F) ‘
11467 96,000~
6p (% %522F)
114# 81 [122,500=
19p (% %23F)




1+ =
i 2 =

¥ £ W GFE%)
¥R % & 96,000~ (% %317

M

¥

N
’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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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消債聲字第25號


聲  請  人  洪麗梅  
即債務人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理  人  李榮唐法扶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何英明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東亮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俞宇琦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雨利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展  


上列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因發現尚有應追加分配之財產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許可就聲請人洪麗梅所領取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。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應依管理人之聲請以裁定許可追加分配。但其財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之翌日起2年後始發現者，不在此限；前項追加分配，於債務人受免責裁定確定後，仍得為之，並準用第123條規定。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未選任管理人者，關於管理人之職務，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5項、第6項之規定，由司法事務官或法院為之，是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未選任管理人，而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自應逕為許可追加分配之裁定（消債條例第128條101年1月4日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）。而辦理追加分配時之債權申報、分配表製作及債權人會議召開等事務，可由法院命司法事務官進行。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清算事件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
　　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6號裁定自114年9月24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，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9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。惟債務人陳報其於111年12月至114年8月領取如附表一所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國泰人壽）保險給付，扣除已支出款項、清算程序已分配款項後，應尚有531,009元可供分配；參以國泰人壽於114年11月11日函覆本院，表示：債務人尚有如附表二所示保險給付可領取等語（見卷第31頁），是債務人所有如
　　附表一、二之保險給付款，仍屬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，核與消債條例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所定要件相符，且有追加分配之必要，依上開說明，依職權裁定許可就該等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三、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、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佩陵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何福添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一：
		領取時間

		領取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聲請人自陳已支出款項
（新臺幣）

		尚存餘額
（新臺幣）

		扣除清算程序已分配金額後，應可供追加分配餘款（新臺幣）



		111年12月9日

		50,000元
（卷第39-45頁）

		生活費：20,300元
（卷第34-35頁）

		29,700元

		531,009元



		112年

		669,000元
（卷第10-14頁）

		①112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
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19,312元（聲請人加總金額119,330元係誤算）
　（卷第34-35頁）

		306,088元

		




		113年

		655,319元
（卷第15-18、34頁）

		①113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
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03,157元
③113年8月15日償還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5萬元
　（卷第28-29、34-35頁）

		58,562元

		




		114年1月6日

		204,500元
（卷第19頁）

		①114年1月至10月生活費：203,000元
②114年1月至10月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68,798元
　（卷第34-35頁）

		463,702元

		




		114年4月22日

		55,000元
（卷第20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4月24日

		257,500元
（卷第21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6月6日

		96,000元
（卷第22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8月19日

		122,500元
（卷第23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
		項目

		金　額（新臺幣）



		醫療保險金

		96,000元（卷第31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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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因發現尚有應追加分配之

財產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許可就聲請人洪麗梅所領取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保險給付款為追加

分配。
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
　　理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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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未選任管理人者

    ，關於管理人之職務，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5項、第6項之規

    定，由司法事務官或法院為之，是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未

    選任管理人，而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

    人之財產時，法院自應逕為許可追加分配之裁定（消債條例

    第128條101年1月4日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）。而辦理追加分

    配時之債權申報、分配表製作及債權人會議召開等事務，可

    由法院命司法事務官進行。
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清算事件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

　　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6號裁定自114年9月24日下午4時起開

    始清算程序，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9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

    字第13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。惟債務人陳報其於111

    年12月至114年8月領取如附表一所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

    公司（下稱國泰人壽）保險給付，扣除已支出款項、清算程

    序已分配款項後，應尚有531,009元可供分配；參以國泰人

    壽於114年11月11日函覆本院，表示：債務人尚有如附表二

    所示保險給付可領取等語（見卷第31頁），是債務人所有如

　　附表一、二之保險給付款，仍屬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，核

    與消債條例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所定要件相符，且有追加

    分配之必要，依上開說明，依職權裁定許可就該等保險給付

    款為追加分配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
三、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、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

    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佩陵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何福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一：

領取時間 領取金額 （新臺幣） 聲請人自陳已支出款項 （新臺幣） 尚存餘額 （新臺幣） 扣除清算程序已分配金額後，應可供追加分配餘款（新臺幣） 111年12月9日 50,000元 （卷第39-45頁） 生活費：20,300元 （卷第34-35頁） 29,700元 531,009元 112年 669,000元 （卷第10-14頁） ①112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 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19,312元（聲請人加總金額119,330元係誤算） 　（卷第34-35頁） 306,088元  113年 655,319元 （卷第15-18、34頁） ①113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 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03,157元 ③113年8月15日償還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5萬元 　（卷第28-29、34-35頁） 58,562元  114年1月6日 204,500元 （卷第19頁） ①114年1月至10月生活費：203,000元 ②114年1月至10月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68,798元 　（卷第34-35頁） 463,702元  114年4月22日 55,000元 （卷第20頁）    114年4月24日 257,500元 （卷第21頁）    114年6月6日 96,000元 （卷第22頁）    114年8月19日 122,500元 （卷第23頁）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二：

項目 金　額（新臺幣） 醫療保險金 96,000元（卷第31頁） 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消債聲字第25號


聲  請  人  洪麗梅  
即債務人              
代  理  人  李榮唐法扶律師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何英明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吳東亮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周添財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俞宇琦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雨利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  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展  


上列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因發現尚有應追加分配之財產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許可就聲請人洪麗梅所領取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。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應依管理人之聲請以裁定許可追加分配。但其財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之翌日起2年後始發現者，不在此限；前項追加分配，於債務人受免責裁定確定後，仍得為之，並準用第123條規定。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未選任管理人者，關於管理人之職務，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5項、第6項之規定，由司法事務官或法院為之，是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未選任管理人，而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自應逕為許可追加分配之裁定（消債條例第128條101年1月4日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）。而辦理追加分配時之債權申報、分配表製作及債權人會議召開等事務，可由法院命司法事務官進行。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清算事件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
　　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6號裁定自114年9月24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，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9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。惟債務人陳報其於111年12月至114年8月領取如附表一所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國泰人壽）保險給付，扣除已支出款項、清算程序已分配款項後，應尚有531,009元可供分配；參以國泰人壽於114年11月11日函覆本院，表示：債務人尚有如附表二所示保險給付可領取等語（見卷第31頁），是債務人所有如
　　附表一、二之保險給付款，仍屬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，核與消債條例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所定要件相符，且有追加分配之必要，依上開說明，依職權裁定許可就該等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三、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、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佩陵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何福添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一：
		領取時間

		領取金額
（新臺幣）

		聲請人自陳已支出款項
（新臺幣）

		尚存餘額
（新臺幣）

		扣除清算程序已分配金額後，應可供追加分配餘款（新臺幣）



		111年12月9日

		50,000元
（卷第39-45頁）

		生活費：20,300元
（卷第34-35頁）

		29,700元

		531,009元



		112年

		669,000元
（卷第10-14頁）

		①112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
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19,312元（聲請人加總金額119,330元係誤算）
　（卷第34-35頁）

		306,088元

		




		113年

		655,319元
（卷第15-18、34頁）

		①113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
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03,157元
③113年8月15日償還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5萬元
　（卷第28-29、34-35頁）

		58,562元

		




		114年1月6日

		204,500元
（卷第19頁）

		①114年1月至10月生活費：203,000元
②114年1月至10月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68,798元
　（卷第34-35頁）

		463,702元

		




		114年4月22日

		55,000元
（卷第20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4月24日

		257,500元
（卷第21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6月6日

		96,000元
（卷第22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		114年8月19日

		122,500元
（卷第23頁）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
		項目

		金　額（新臺幣）



		醫療保險金

		96,000元（卷第31頁）











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消債聲字第25號



聲  請  人  洪麗梅  

即債務人              

代  理  人  李榮唐法扶律師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何英明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吳東亮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周添財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俞宇琦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星展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金陽信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雨利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  

相  對  人  

即債權人   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展  



上列債務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，因發現尚有應追加分配之財產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許可就聲請人洪麗梅所領取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。
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應依管理人之聲請以裁定許可追加分配。但其財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之翌日起2年後始發現者，不在此限；前項追加分配，於債務人受免責裁定確定後，仍得為之，並準用第123條規定。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未選任管理人者，關於管理人之職務，依消債條例第16條第5項、第6項之規定，由司法事務官或法院為之，是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未選任管理人，而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發現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時，法院自應逕為許可追加分配之裁定（消債條例第128條101年1月4日之修正立法理由參照）。而辦理追加分配時之債權申報、分配表製作及債權人會議召開等事務，可由法院命司法事務官進行。
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清算事件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

　　以114年度消債清字第56號裁定自114年9月24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，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9日以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並確定。惟債務人陳報其於111年12月至114年8月領取如附表一所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國泰人壽）保險給付，扣除已支出款項、清算程序已分配款項後，應尚有531,009元可供分配；參以國泰人壽於114年11月11日函覆本院，表示：債務人尚有如附表二所示保險給付可領取等語（見卷第31頁），是債務人所有如

　　附表一、二之保險給付款，仍屬可分配於債權人之財產，核與消債條例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所定要件相符，且有追加分配之必要，依上開說明，依職權裁定許可就該等保險給付款為追加分配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追加分配之清算程序。

三、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、第128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16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庭　　　法　官　何佩陵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何福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一：

領取時間 領取金額 （新臺幣） 聲請人自陳已支出款項 （新臺幣） 尚存餘額 （新臺幣） 扣除清算程序已分配金額後，應可供追加分配餘款（新臺幣） 111年12月9日 50,000元 （卷第39-45頁） 生活費：20,300元 （卷第34-35頁） 29,700元 531,009元 112年 669,000元 （卷第10-14頁） ①112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 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19,312元（聲請人加總金額119,330元係誤算） 　（卷第34-35頁） 306,088元  113年 655,319元 （卷第15-18、34頁） ①113年生活費：243,600元 ②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103,157元 ③113年8月15日償還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5萬元 　（卷第28-29、34-35頁） 58,562元  114年1月6日 204,500元 （卷第19頁） ①114年1月至10月生活費：203,000元 ②114年1月至10月扣繳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：68,798元 　（卷第34-35頁） 463,702元  114年4月22日 55,000元 （卷第20頁）    114年4月24日 257,500元 （卷第21頁）    114年6月6日 96,000元 （卷第22頁）    114年8月19日 122,500元 （卷第23頁）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二：

項目 金　額（新臺幣） 醫療保險金 96,000元（卷第31頁） 











